
谁损坏了肾脏 

                                     

一、案件背景 

1999 年 10 月 11 日，某省 H 市的一位 54 岁的女士郑某因反复尿

频、尿急、尿痛及腰腹部隐痛前往 H 市人民医院就诊，院方诊断为

急性膀胱炎，经过抗炎输液治疗，郑某病情逐渐好转，10 月 21 日行

腹部平片（KUB）及静脉尿路造影（IVP）检查未见异常。正当郑某

为疾病的逐渐治愈准备出院回家时，却被医院告知需要进行一个叫

“膀胱镜逆行尿路造影”的检查以明确诊断。病情不是已经诊断明确

而且经过治疗好转了么，怎么还需要继续检查呢？郑某虽觉纳闷，但

因自己是病人且不懂医学，也就没再多问，就在 10 月 22 日做了该项

检查，检查结果为“符合膀胱炎，肾脏输尿管未见异常”。令她万万

没想到的是，就在该项检查做完后的第二天，郑某就出现了腰部及下

腹部疼痛加重、血尿等症状，主治医生考虑为逆行造影检查时泌尿系

统有一定损伤，虽经抗炎对症治疗，郑某腰痛腹部隐痛的症状一直未

见好转，郑某无奈，只得继续住院半个多月后出院回家休养。回家后

郑某病情一直未见好转，病情反复，多次就诊其他医院，经检查被诊

断为间质性肾炎、支原体感染、压力性尿道炎，并逐渐出现右肾萎缩、

左肾积水。自此，郑某承受着身体、精神及经济上的多重压力，生活

不堪负重。一个小小的膀胱炎非但没有治好，怎么会在一次逆行造影

检查之后，落得如此严重后果？后来郑女士打听到，为她做“膀胱镜

逆行尿路造影”检查的是实习医生魏某，该项检查并没有得到主治医



师的同意和指导。 

为此郑某曾多次找 H 市人民医院协商，并申请市医学会鉴定，

但最终市医学会鉴定认为：H 市人民医院“逆行造影术”按规范操作，

术后出现血尿，医生给予积极处理后血尿消失，未发生直接导致郑某

目前损害后果的过失。郑某医疗纠纷符合《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一

章第三条之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 

对此结果，郑某断然不能接受。2003 年 12 月 4 日，郑某向市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H 市人民医院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失费、鉴

定费等共计 149436.63 元，并申请对被告 H 市人民医院医疗行为是否

存在过错及因果关系进行司法鉴定。后经法院委托省高级人民法院内

设的某法医鉴定中心对被告 H 市人民医院医疗过错、因果关系进行

司法鉴定。然而该鉴定中心认为郑某住院期间，H 市人民医院为明确

诊断行逆行造影检查，符合医疗原则，膀胱镜逆行插管造影检查为无

创性检查，与郑某的损害后果没有因果关系。出具的鉴定结论为：H

市人民医院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与郑某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

最终市人民法院采纳了市医学会及该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于 2004

年 5 月 8 日作出驳回郑某诉讼请求的判决。 

郑某燃起的希望再次破灭，她怎样都无法理解那次逆行造影检查

有何必要以及该次检查过程中给她带来的痛苦。既然 H 市人民医院

逆行造影操作规范，又怎会造成血尿的后果？泌尿科的专家都说逆行

造影检查是有创性检查，而省高院鉴定中心为什么却认定该检查是无

创检查？最让她失望的是市人民法院居然采信了市医学会及鉴定中



心的结论，实在心有不甘。郑某决定，就算倾家荡产也要把这官司打

下去。于是，郑某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5 年 7 月 26 日市

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市人民法院重审。重审期间原告郑

某向法院提出要求市医学会及鉴定中心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但经

法院通知，鉴定人未出庭接受质询。郑某又申请重新鉴定，但也遭到

了法院的拒绝。2005 年 12 月 15 日，市人民法院认为原告郑某的陈述

和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市医学会和鉴定中心程序违法或鉴定结论依

据不足，在鉴定人未出庭接受质询的情况下，仍采信了原鉴定结论，

再次驳回了郑某的诉讼请求。 

郑某再一次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原判决，改判

支持其诉讼请求，赔偿经济损失 366476.54 元。2006 年 5 月 8 日，市

中级人民法院以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郑某无任何证据抗

辩也无其他证据佐证为由驳回了她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一审二审都以败诉告终，郑某作为患者，接受治疗是被动的，又

不具有医学常识，若要拿出足以推翻原鉴定的证据难上加难。此时，

她又将希望寄托于再审，可是再审的启动又谈何容易呢，但就算有一

线可能，郑某都不愿放弃。2006 年 10 月 15 日，她以一审二审法院认

定事实错误、鉴定结论不能取代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为由向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申诉，希望能够启动再审程序，但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申诉

理由不成立为由驳回了郑某的申诉请求。 

一次次的打击让郑某几近绝望，眼看着自己的病情日益加重，却

无处伸冤。无奈之下，她只得走上上访的道路，她走访了各级人大、



人大代表，大家一致认为，一审二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上不

够严谨，由此部分人大代表向有关部门反映，郑某再次向省高级人民

法院提出再审、复核鉴定的申请。该省高级法院迫于各方压力，于

2009 年 9 月 3 日，裁定指令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原

判决的执行。由此，再审程序终于得以启动。 

二、委托鉴定 

再审启动，重新鉴定也就成为必然，但是鉴定机构的选择却成为

令市中级人民法院头疼的问题，原告郑某坚决不同意在当地鉴定机构

进行重新鉴定，H 市人民医院坚持认定原法医鉴定中心结论客观有

效，并不同意郑某自行决定鉴定机构。最终，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双

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后将相关鉴定材料移送于省高级人民法院，由省高

级人民法院指定并在双方当事人认可下，将重新鉴定的重任委托于我

中心，并要求我中心对逆行插管造影的必要性进行认定。 

三、鉴定过程 

我中心接受委托后，给予了高度重视，此次鉴定结论对于郑某的

命运、对于整个案件走向来说至关重要。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尊重科学的基本原则，我中心鉴定人认真审查了委托方提供的鉴定材

料，分析了郑某的疾病发展过程，并查阅了大量相关书籍及文献资料，

最终得出如下鉴定意见：H 市人民医院在为郑某提供医疗服务时完全

没有必要进行膀胱镜逆行插管造影检查，该检查不符合规范要求，医

疗行为存在过错，该过错与郑某间质性肾炎、右肾萎缩、左肾积水等

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 



膀胱镜逆行尿路造影，顾名思义，即将膀胱镜自尿道外口逆行插

入，再通过膀胱镜插入输尿管导管，从输尿管导管注入造影剂以检查

肾脏、输尿管是否存在病变。该检查属于典型的侵入性有创检查，会

对患者造成很大的痛苦，若操作不当，自下而上的插管检查极易引起

尿道、膀胱、输尿管的医源性损伤，引起上行感染、血尿、尿道损伤

等并发症，所以应该严格掌握适应证，并需专科训练有素、有经验的

医师进行操作。该检查只有在患者不宜做静脉造影、静脉造影显影不

满意或者存在泌尿系先天性畸形、泌尿系结石、血尿时才会进行，然

而郑某入院经抗炎对症治疗病情好转，静脉造影检查已经证实无异

常，同时存在膀胱炎的情况，属于该检查的禁忌症，所以，郑某完全

没有必要进行该项检查。 

郑某在行膀胱镜逆行尿路造影检查前经治疗膀胱炎症状已经好

转，但在该检查之后，病情加重，后经有关医院检查其患有慢性间质

性肾炎、压力性尿道炎、右肾萎缩、左肾积水。感染是导致间质性肾

炎的主要发病原因，压力性尿道炎、肾萎缩、肾积水也可以因泌尿系

统感染、输尿管损伤等因素造成。膀胱镜逆行造影检查作为一种侵入

性的有创检查，操作不当可以造成尿路感染和输尿管、膀胱等脏器的

直接损伤，上述情况可以解释郑某随后发生的所有病理现象。所以，

郑某病情发展与逆行造影检查之间存在时间上及发生机理上的密切

联系。我们认为，被告 H 市人民医院逆行造影检查的行为存在过错，

该过错与郑某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我中心作出了与市医学会和法医鉴定中心完全相反的鉴定结论，



我们认为该鉴定结论完全是建立在科学和事实的基础上，是经得起考

验和推敲的。该鉴定结果提交省高级人民法院后，通过市中级人民法

院审查判断认为我中心鉴定结论科学合理，可以采信，最终于 2010

年 12 月 13 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结果：撤销本院及市人民法

院的民事判决，H 市人民医院赔偿郑某相关经济损失共计 90128.47 元。 

四、案后思考 

本例案件从医学技术的角度来讲，其实并不复杂，凡是具有医学

常识的人都知道膀胱逆行造影检查属于有创检查，再结合慢性肾炎、

肾积水、肾萎缩的发展机理，即可认定郑某后期病情变化的原因。但

就这样一例简单的案件却使郑某承受了多年的身心折磨，通过我中心

的鉴定，虽然最终发回重审的判决为郑某讨回了公道，但是这几年的

辛酸岂是金钱赔偿所能弥补？医疗纠纷的处理涉及到维护患者和医

疗机构双方的合法权益，然而在我国的医患纠纷中，绝大多数的患者

处于弱势地位，很多患者与医院对簿公堂，然而打官司胜诉的几率却

甚为渺茫，究其原因，与我国法律体制及司法鉴定体制方面的缺陷有

很大关系。 

医疗纠纷案件具有临床知识的高度依赖性，所以人民法院在审理

该类案件过程中通常都会要求司法鉴定机构对医疗机构在为患者诊

疗护理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及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

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医疗纠纷司法鉴定是司法鉴定人根据自身的医

学知识，通过审查病历资料、检查被鉴定人来对医疗机构医疗行为进

行分析判断，其最终结论依赖于鉴定人自身的临床知识和经验，由于



我国司法鉴定人的专业水平参差不齐，加上鉴定程序和方法尚未统一

和规范，鉴定随意性较大，这就容易出现同样的问题鉴定意见却完全

不同的情况。鉴定意见并不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必须经过法庭审查

判断才能作为证据采信，我国绝大多数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官并不

懂医，对于鉴定机构提交的鉴定结论没有恰当的甄别能力，又由于鉴

定人出庭质证程序很少被采用，一般对于鉴定意见直接就是“拿来主

义”，这样也就导致了很多冤假错案的发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案第一次司法鉴定是由省高院内设的司法

鉴定中心鉴定的，这种“自审自鉴”的体制极其不合理。膀胱逆行造

影检查明显属于有创检查，但省高院的法医鉴定人硬是说该检查属于

无创检查，可以随便操作，即使基层法院的法官明知鉴定是不科学的，

因为上下级的关系，也不得不采信。所以，通过这个案例也说明，改

革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取消法院的司法鉴定职能是完全正确的。如果

没有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没有社会鉴定机构的存在，就不可能再启

动一次新的鉴定，如果没有我中心这样的面向社会的鉴定机构进行的

重新鉴定，本案当事人郑某的医疗损害最终将冤沉大海。在医患关系

日益紧张的今天，我们迫切希望就医疗纠纷领域里，我国的法律体制

和司法鉴定体制能够不断完善，给医患双方营造一个更加公正公平的

氛围。 

 


